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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獸醫學系 109學年度第 8次系務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10年 3月 4日（星期四）中午 12時 30分  

地點：新民校區獸醫館 2樓會議室（D04-205） 

主席：張銘煌主任                                                紀錄：羅欣嵐技士                  

出席人員：王建雄老師、羅登源老師、張志成老師、吳瑞得老師、賴治民老師（出差） 

詹昆衛老師、郭鴻志老師（出差）、黃漢翔老師、張耿瑞老師、吳青芬老師 

王昭閔老師 

壹、主席致詞： 

一、最近參與校級會議時，都會在第一時間於群組內轉知相關重要資訊，以防會後漏於轉達。

各位同仁收到訊息後如有相關問題可即時反映，將儘速回覆說明。 

二、日前出席招生會議，本系碩士班招生情況確實不理想，望請各位同仁共同努力。如若連

續 2年低於 70%，勢必面臨減招或停招，停招將導致教師員額減少，除去現有 2名員額

正在徵聘中，將與系上其他教師缺額之補足相互衝突。 

三、大四定於 5月 15日（星期六）舉辦授袍典禮，原擬於系週會時間舉辦，惟考量家長出席

意願，最終訂於休假日舉行，亦顯示學生對此儀式之重視，各位同仁尤其導師如有時間，

請踴躍抽空參加。 

四、大獸盃即將於 3月 20、21日舉辦，去年因疫情因素延期，今年度雖疫情仍在，但已決定

如期舉辦，已請系學會與總召持續關注疫情現況，亦請各位多加協助。大獸盃為獸醫學

生之重要盛事，亦為對外推銷之機會，籌備過程及活動 2 天期間如有造成困擾，尚請見

諒。 

五、本系訂於 3月 10日（星期三）週會時間辦理「診療實習說明會」，請各位老師儘量抽空

參加，亦請動物醫院與診斷中心派員利用短時間進行說明，實驗室如有個別要求者亦請

於會中說明。說明會預計於 1小時內結束，以利學生接續進行下午課程之準備工作。 

貳、報告事項： 

一、重申各老師應按表操課（含預定時間、內容及以全體學生為對象授課等），以維護學生權

益及免徒增困擾。如遇特殊情況需調動課程，請務必依程序申請辦理。 

二、本系詹昆衛老師、黃漢翔老師及張耿瑞老師具有針灸、中獸醫及復健獸醫學等領域專長，

其於動物醫院並設有教學門診。為配合專科獸醫師及培訓住院獸醫師、獸醫見習學生訓

練，動物醫院擬增設「中獸醫暨復健醫學科」，並配合修正動物醫院設置要點第三點。前

揭修正草案業經動物醫院 108年 7月 31日科主任會議、110年 2月 18日動物醫院院務會

議通過、110年 2月 22日獸醫學院院務會議通過，將提送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

後實施。 

三、有關 110 學年度個人申請資料審查辦理事宜：配合本校招生專業化計畫之執行，書審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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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各系以 3~4 人為限，是以初期將以輪流方式推薦個人申請入學書審委員，並保留部分

具經驗人員，以利相關經驗之傳承；另並於正式作業前辦理模擬審查，以強化評審共識。

本年度推薦委員：張銘煌主任、羅登源老師、郭鴻志老師、黃漢翔老師。 

四、依據本校 109 年度校務研究分析結果指出，本校教師於教學過程中如出現干擾學生學習

（如教學大綱不符、備課不足、遲到、中斷學生報告等）、負面用語（如言語歧視）、情

緒性表現（情緒控管不佳）、性別歧視等，有較高機率導致學生給予低於 3.5的教學評量。

為使教師了解學生的課堂期待，教務處運用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學評量，以上開質性

意見關鍵字搜尋結果，獸醫學院課程教學評量未有此類意見之陳述。 

五、有關本（110）年度暑期輪診學生分組事宜：108學年度以前，大四學生無論延修與否，

均需於四升五之暑假期間參與動物醫院及動物疾病診斷中心一梯次之實習；109 學年度

起，因認暑假期間於上開兩附屬單位之實習屬「診療實習」性質，是以比照擋修規定：

一至四年級專業必修課程若不及格者，不得修習，惟 109 年度之過渡期間，尚認可延修

生簽署切結書後，得於暑假期間參與實習。承前，本年度暑期輪診與 110-1 診療實習分

組名單將不一致，由於系辦未有往年暑期參與輪診學生名單，擬請實習單位協助確認延

修生暑期實習紀錄，俾利提供學生完成分組作業。 

六、檢附本校 103~110學年度各學系碩士班考試報名情形一覽表如附件一第 1至 5頁，請卓

參。 

參、提案討論： 

※ 提案一 

案由：本系 110學年度第 1學期新聘專任教師甄選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本校新聘專任教師甄選作業要點第 5 點規定略以，各系新聘專任教師，於國內外傳

播媒體或學術刊物刊載徵聘資訊，並由各系統一收件登錄；各系新聘專任教師，應先經

系所相關會議就應徵人員評定成績，原則上提報三倍人選，移送校級「新聘專任教師甄

選委員會」議決二倍以上人選後，再循提聘程序送交三級教評會審議。 

二、復依本系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細則第 7 條規定略以，新聘教師所授課程應與其所學相

關，授課時數應符合規定，如無適當科目請其任教時，不得提聘。本系新聘專任教師時，

應考慮教師學歷背景之多元性，依據缺額、課程需要、各級教師應授課時數及擬聘教師

檢具之學經歷證件及著作進行查核。 

三、依 109年 4月 9日 108學年度第 5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本校專任教師遴聘作業程

序及相關審核原則摘錄如下： 

（一）本校專任教師遴聘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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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各系應詳實審查應徵者所附佐證資料（如學、經歷佐證資料是否完整、是否依本校

教師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之著作及論文目錄一覽表格式繕打送審著作並親自簽

名等），應徵者資料如有不齊，各系應限期請應徵者補件完整後始採認其資格。 

2. 參與會議之委員如為應徵者之代表著作合著人或博士論文之指導教授應迴避該教師

聘任案之審查。（含系務會議、本校新聘專任教師甄選委員會及三級教評會） 

（二）本校新聘專任教師甄選委員會審核原則： 

1. 本校徵聘專任教師啟事專長條件第 1點第 1款及第 2款有關「至少有一篇學院所訂

一級期刊等級」之著作採計期間，得列入博士學位取得前三年起至收件截止日之著

作。 

2. 應徵者之代表作如為合著之期刊論文，應徵者應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如為合著

專書應載明其貢獻度。 

3. 本校徵聘專任教師啟事專長條件第 1點第 1款至第 3款所訂工作年資係依不同工作

屬性訂定之，工作年資應分別採計，各款年資不得合併計算。 

4. 各系新聘專任教師之徵聘人選如僅推薦 1-2 人者，應敘明理由專簽核准後始提送新

聘專任教師甄選委員會。 

5. 各系新聘專任教師之徵聘人選應排列推薦順序，並將投票或評分結果載明於會議紀

錄，且依規定提送三倍人選，併同未獲選人員及相關資料，送交新聘專任教師甄選

委員會審議，如會議紀錄記載不齊全或提送之人選超過三倍規定者，應退請該系重

行辦理後再提新聘專任教師甄選委員會審議。 

四、本系 110學年度第 1學期徵聘專任教師啟事（附件二第 1至 2頁）業經公告，收件截止

日前共有 3位人員應徵（名冊如附件二第 3頁），另有 1位逾期寄件（附件二第 4頁）。

摘錄應徵者之履歷、學經歷佐證資料、著作及論文目錄一覽表等文件如附件二，請卓參。

（其他資料已先行寄送審閱，紙本資料陳列於前） 

資料審查：略 

決議： 

一、依審查結果，應徵人員一、二、三符合甄選條件，同意薦送新聘專任教師甄選委員會審

議。 

二、以不計名暨序位法投票（投票人數8人），第1次投票結果：人員一積分16、人員二積分

16、人員三積分16；因積分相同，以不計名方式進行第2次投票，投票結果：人員一積分

16、人員二積分17、人員三積分15。推薦順序依序為人員三、人員一、人員二。 

三、本案薦送人選未達三倍數，簽奉核准後始提送新送新聘專任教師甄選委員會。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下午 1時 30分 


